
 

 

 

证券代码：600363            证券简称：联创光电           编号：2024-060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9 月 19 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股权暨关

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4】347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现

将《问询函》内容公告如下：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就你公司披露的收购江西联创光电超导应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

超导或标的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我部发出监管工作函，2024 年 9 月

19日，你公司提交披露回复公告。经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等有关规定，现请你公司及相关方进一步补充披露以下事项。 

1.关于标的公司客户情况。公告披露，标的公司 2023年方才实现收入，当期

营收 7,539.82万元全部来自宁夏旭樱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夏旭樱）；

2024 年上半年，标的公司实现收入 2262.48 万元，客户仍仅有宁夏旭樱和上海交

通大学，后者采购系用于科研。公司与宁夏旭樱销售款项的付款周期长达 24个月，

截至 2024年 6月末应收账款余额高达 7,106.10 万元；交货期限最长达 18个月。

截至 2024 年 7 月末，公司来自宁夏旭樱的在手订单、意向订单金额分别为 4.32

亿元、9.87亿元。公开信息显示，宁夏旭樱截至 2023年末的总资产为 4.21亿元，

当期实现营业收入 3.25 亿元，净利润 509.96 万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宁夏旭樱的基本情况，包括但不限于主营业务、主要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经营规模及主要财务数据，并说明宁夏旭樱与你公司及你公

司控股股东等关联方、标的公司及其主要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



 

 

 

安排；（2）相关交易设置较长付款周期或交货周期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存在远

期退换货等可能导致收入无法实现的特定安排，结合宁夏旭樱所处行业竞争形势

及产能饱和度、其自身财务状况、业绩变化趋势等说明是否存在合同履行及应收

账款回收风险，大额应收账款是否会对标的公司的现金流及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3）公司向宁夏旭樱销售的主要产品、交付及使用情况、实现效益，说

明公司相关订单金额与其生产经营规模及需求是否匹配，意向订单金额的确定依

据及其合理性；（4）结合收入占比和在手订单及意向订单占比，说明标的公司当

前是否对宁夏旭樱存在重大依赖，并充分提示风险。请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 

2.关于标的公司订单情况。公告披露，截止 2024年 7月末，标的公司在手订

单总金额 5.08亿元，意向订单总金额 15.27 亿元。其中，意向订单指已签订意向

或框架协议或虽未签订前述协议但意向较强的客户预计将产生的订单。公告显示，

公司于 2022年 3月向中铝集团东北轻合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轻合金公司）

交付 1 台感应加热设备用于产品的测试推广，但截止目前尚未形成收入或在手订

单。此外，公告显示，标的公司的紧凑型核聚变用高温超导磁体系统及低温系统

产品目前尚处于小试阶段，但意向订单金额高达 4.24亿元，预计于 2024 年至 2026

年确认收入。 

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在手订单客户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名

称、主要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主营业务及主要财务数据等，结合相关方资信情况、

订单付款及交付安排说明其是否具有相应履约能力，违约责任约定（如有）能否

覆盖合同履约收益；（2）按是否签署意向或框架协议分别列示标的公司意向订单

客户的具体信息，说明相关协议是否有关于购销的具体约定，是否具有强制约束

力，认定未签协议客户意向较强及对应意向金额的依据及其充分性；（3）结合标

的公司与轻合金公司业务合作的具体过程，说明在产品长期测试推广后仍未能形

成收入或订单的原因，标的公司确定意向订单金额时是否充分考虑同类不确定性

因素，意向订单金额的确定是否审慎，是否存在后续签约落地的重大不确定性风

险；（4）核聚变用高温超导磁体系统及低温系统处于“小试阶段”的具体含义、

产业化周期、目前是否具备形成收入的能力，预计该产品未来三年将产生大额收

入的测算过程、具体依据及其充分性。请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 



 

 

 

3.关于标的公司估值。公告披露，本次交易采收益法的评估结果，标的资产

评估值为 55.75亿元，较净资产账面值增值 2767.2%。估值盈利预测主要依据标的

公司在手订单、框架协议、意向订单等确定。评估预测收入中，2025 年在手订单

覆盖 2.05 亿元，意向订单覆盖 8.36 亿元，合计覆盖率为 73.80%，且主要依靠意

向合同覆盖；2026年无在手订单，意向订单覆盖 8.69亿元，对评估预测收入的覆

盖率为 40.86%。继 2023 年首次实现收入后，2024 年上半年，标的公司仅实现营

业收入 2,345.89万元，净利润-335.36万元，与评估预测值营业收入 3.30亿元、

净利润 4,600.13万元差距较大。此外，标的公司有三项主要产品，其中两项尚分

别处于小批量商业化生产阶段和小试阶段。 

请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截止目前实现的收入及利润，结合其在手订

单年内执行计划及实际执行情况、产品交付及验收过程及周期、收入确认条件及

时点等，说明标的公司 2024年上半年业绩实现情况是否符合预期，审慎评估其 2024

年预测业绩实现的可能性及依据；（2）结合相关意向订单所涉的具体产品及其产

业化阶段、意向订单的转化率及其不确定性风险、相关订单对预测收入的覆盖率，

说明高度依赖意向订单进行盈利预测及估值的谨慎性和合理性，盈利预测相关参

数取值是否合理。请评估机构发表明确意见，请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 

4.关于业绩承诺履行。公告披露，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电子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电子集团）、共青城智诺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共青城智诺嘉）

与公司签署《盈利补偿协议》，承诺联创超导在 2024年-2026年实现的经审计归母

净利润累计不低于 6 亿元，若在承诺期限内未达到承诺数，则电子集团、共青城

智诺嘉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且电子集团为共青城智诺嘉的业绩补偿义务承担连

带责任。前期信息披露显示，电子集团所持公司股份质押比例较高，质押股份数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79.93%。 

请公司补充披露：（1）在评估报告已明确测算标的公司各年度业绩的情况下，

相关方未按年度对标的公司作出业绩承诺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充分保障上市公

司利益；（2）业绩承诺方的资信情况，说明其是否具有业绩补偿的履行能力，未

就业绩承诺补偿提供相应担保的合理性。请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 

请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对外披露，并于 5个交易日内就上述事项书面回



 

 

 

复我部，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就《问询函》内容进

行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相关信息

均以上述法定媒体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日 


